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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116/2021_2022__E4_B8_AD_

E5_9B_BD_E5_AE_98_E6_c79_116150.htm 中国国家人事部和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近日印发重新修订的《博士后管理工作规

定》。以下为该《规定》全文。 关于印发《博士后管理工作

规定》的通知国人部发〔2006〕149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人事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事局，国务院有关部委、

直属机构人事(干部)部门，解放军总政治部干部部，各博士

后设站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

纲要》和《博士后工作“十一五”规划》，进一步加强和规

范博士后管理工作，现将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重新修

订的《博士后管理工作规定》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人事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二○○六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博士

后管理工作规定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保证博士后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加强博士后管理工作，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博士后

制度是指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等单位设立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以下简称流动站)或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以下简称工

作站)，招收获得博士学位的优秀青年，在站内从事一定时期

科学研究工作的制度。 国家建立博士后制度，旨在吸引、培

养和使用高层次特别是创新型优秀人才，建立有利于人才流

动的灵活机制，促进产学研结合。 第三条本规定所称流动站

是指在高等院校或科研院所具有博士授予权的一级学科内，

经批准可以招收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 本规定所称工作站

是指在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业等机构内，经批准可以招收

博士后研究人员的组织。 在流动站或工作站从事研究工作的



人员称为博士后研究人员(以下简称博士后人员)。 第四条博

士后管理工作坚持政府主导与社会参与相结合的原则，坚持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注重提高质量，稳步扩大

规模，健全完善制度。 第二章管理机构 第五条人事部是全国

博士后工作综合管理部门，负责制定博士后工作的政策、规

章、规划，并组织实施。 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由国务院人

事、科技、教育、财政等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和有关专家组成

，负责对全国博士后工作中的重大问题进行研究和协调。全

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办公室设在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

。 第六条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人事部门管理本地区博士

后工作，建立由人事部门牵头，有关单位和专家组成的博士

后管理协调机制，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研究制定符合本

地区特点的博士后发展规划和配套政策、措施。经人事部批

准，省、自治区、直辖市博士后管理部门可承担本地区的博

士后设站申报、博士后工作评估、博士后人员进出站手续办

理，并向人事部登记注册等事宜。 国务院有关部委及直属事

业单位的人事部门可按有关规定制定配套政策、措施，负责

本部委及直属机构博士后工作的指导、协调和监督。 第七条

设有流动站、工作站的单位(以下简称设站单位)，制定博士

后具体管理办法，配备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本单位博士后

管理工作。 第三章流动站和工作站的设立来源

：www.examda.com 第八条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和博士

后工作发展规划，开展增设流动站、工作站工作，一般每两

年开展一次。 第九条高等院校和科研院所申请设立流动站，

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有相应学科的博士学位授予

权，并已培养出一届以上的博士毕业生； 2、具有一定数量



的博士生指导教师； 3、具有较强的科研实力和较高的学术

水平，承担国家重大研究项目，科研工作处于国内前列，博

士后研究项目具有理论或技术创新性； 4、具有必需的科研

条件和科研经费，并能为博士后人员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 

具有博士学位一级学科授予权、建有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学科

和国家重点学科可优先设立流动站。 第十条企业、从事科学

研究和技术开发的事业单位、省级以上高新技术开发区、经

济技术开发区和留学人员创业园区申请设立工作站，应当具

备以下基本条件： 1、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经营或运行状况

良好；来源：www.examda.com 2、具有一定规模，并具有专

门的研究与开发机构； 3、拥有高水平的研究队伍，具有创

新理论和创新技术的博士后科研项目； 4、能为博士后人员

提供较好的科研条件和必要的生活条件。 建有省级以上研发

和技术中心，承担国家重大项目的单位可优先设立工作站。 

第十一条流动站的设立，由拟设站单位提出申请，各省、自

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或国务院有关部委及直属机构人事部

门审核汇总后报人事部。经专家评审委员会评审，由人事部

和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审核批准。 第十二条工作站的设立

，由拟设站单位提出申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事部门

或国务院有关部委及直属机构人事部门组织初评后报人事部

。经专家评议，由人事部审核批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